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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委员服务办法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负责教育信息化技术领域中相

关技术标准的规划、引进、研究、编制、评审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工作。本着公开、公平、

科学、务实的精神，特制定如下办法。

1 设立单位委员是本委员会向从事教育信息化领域标准工作的单位提供有组织的咨询

服务的一种机制，不同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聘请的委员。

2 单位委员分为通讯委员和一般委员两种，本委员会发布的其他文件中提到的“单位委

员”均指一般委员，涉及到通讯委员时将明确表明“通讯委员”。

3 凡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等非营利性机

构或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注册的营利性机构均可提出申请。

4 单位委员申请方式为书面申请，申请表格及填写注意事项可向本委员会秘书处咨询。

申请者的申请经本委员会审核后，给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分“同意申请”和“不同意申请”

两种。凡“同意申请”者将成为本委员会单位委员；对“不同意申请”者本委员会不进行原

因说明。

5 通讯委员应委派相对固定的代表与本委员会秘书处联系工作。本委员会对通讯委员仅

做登记，不发证书，不出具通讯委员相关证明。通讯委员不得以本委员会通讯委员身份开展

任何活动。通讯委员在本委员会享有以下权益：

5.1 访问本委员会网站的公开信息；

5.2 通过电子邮件向秘书处索取本委员会公开发布的文件；

5.3 通过电子邮件向秘书处咨询本委员会的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与工作流程；

5.4 通过电子邮件向秘书处索取本委员会全体委员工作会议决议；

5.5 可向本委员会提交国家标准项目建议，本委员会审查合格后向上级技术委员会提

交，对审查不合格的标准项目建议仅说明不合格原因，不提供技术咨询指导；

5.6 可参与本委员会组织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研制工作，根据参与标准研制工作的实质

性贡献，由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主办单位提出建议是否在标准化文件的起草人、起草单位列表

中署名以及排名位置，由本委员会秘书处审核。

5.7 可参加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起草组会议，须缴纳会议注册费；

5.8 可派出符合国际标准工作专家要求，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具有国际标准工作经验且担

任过国际标准主要起草人（主要编辑）的人员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对口国际标准工作。

6 为了帮助单位委员培养标准化人才、指导单位委员参与标准起草工作，本委员会除了

向单位委员提供免费的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与工作流程咨询，还提供有偿的技术咨询和指

导。单位委员可按年与本委员会签署年度基础咨询服务协议，或结合具体标准化工作项目签

署年度专项咨询服务协议（以下统一简称“年度服务“协议），成为当年的一般委员，由本

委员会颁发单位委员证书，该证书是获取本委员会年度服务的依据。一般委员应委派具有中



级职称以上的相对固定的代表与本委员会联系。除享有与通讯委员同样的权益以外，一般委

员还享有以下服务。

6.1 参加本委员会主办的会议，每单位两人免收会议注册费。

6.2 按照年度服务协议，在标委会专家的咨询指导下参加包括预研究项目在内的所有工
作组、起草组的工作，不收取额外费用，是否在标准化文件的起草人、起草单位列表中署名
以及排名，完全依据实际贡献。

6.3 可提出标准提案，视提案和草案的质量秘书处给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于符合本委
员会工作范围且有研制意义的提案，秘书处推荐申请本委员会的预研究项目，依据年度服务
协议由本委员会专家指导通过预研究阶段培育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和草案。

6.4 经主动申请可参与本委员会内部事务投票。

6.5 在本委员会网站以单独网页对单位进行介绍，网页内容由单位委员自行提供，秘书
处审查后刊登。

6.6 按照年度服务协议，在标委会专家的咨询指导下将标准应用于产品，通过标准符合
性认证的产品，以及为标准研制提供案例支撑的产品，将在本委员会网站与微信公众号作为
标准应用案例予以展示，并允许在本委员会主办的各类会议中发放符合标准的应用案例宣传
资料。

6.7 经审批可与本委员会联名举办各类标准推广活动、研讨活动，活动方案双方协商，
活动经费由单位委员负责。

6.8 单位委员独立举办的与标准化有关的活动，活动信息经审核可以在本委员会网站与
微信公众号发布。

6.9 经审批可以承办本委员会的会议、标准化技术培训和其他活动。

6.10 可按照年度服务协议，获得国际标准化工作咨询指导，并派出符合国际标准工作专
家要求的人员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对口国际标准工作。

7 单位委员必须遵守本委员会的章程，有义务积极宣传、推广并应用本委员会制订的各

项标准。任何单位委员不得发表有损于本委员会的言论，未经本委员会批准不得以本委员会

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

8 本文件的解释权归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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